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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实施《失业保险条例》办法 
（2001 年 3 月 27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44 号公布  2022 年 10

月 8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310 号第一次修改 2025 年 12 月 20

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333 号第二次修改）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  第一条  为了实施《失业保险条例》，保障失业人员失业期间

的基本生活，促进其再就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第二条  本省行政区域内所有的城镇企业、事业单位及其职

工、社会团体及其专职人员、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，依照本

办法的规定，缴纳失业保险费。 

  用人单位和职工在参加失业保险期间，并且缴纳失业保险费

满一年的，职工失业后可以依照本办法的规定，享受失业保险待

遇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及时发放失业保险金及其他费用。 

  本办法所称失业人员，是指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，终止或

者解除劳动（工作）关系，用人单位不发给工资或者生活费并且

办理了失业登记的人员。 

  第三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主管本行

政区域内的失业保险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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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照省人民政府规定设立的失业保险

经办机构，具体承办失业保险业务。 

  财政部门和审计部门依法对失业保险基金的收支、管理情况

进行监督。 

第二章 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 

  第四条  失业保险基金由下列各项构成： 

  （一）用人单位和职工缴纳的失业保险费； 

  （二）失业保险基金的利息； 

  （三）财政补贴； 

  （四）延迟缴纳失业保险费的滞纳金； 

  （五）依法纳入失业保险基金的其他资金。 

  第五条  用人单位按照本单位职工月工资总额的 2%，用人单

位职工按照本人月工资的 1%缴纳失业保险费。 

  用人单位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本人不缴纳失业保险费。 

  第六条  失业保险基金以市、州统筹。在长沙市的中央、省管

理的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、由行政单位转体的企业

事业单位的管理机关的职工的失业保险，由省失业保险经办机构

直接经办。 

  各县（市、区）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按月将所筹集到的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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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保险基金上交到市、州失业保险经办机构。 

  第七条  失业保险费缴纳、征收和管理的具体办法，按照国务

院《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》和《湖南省实施〈社会保险费征

缴暂行条例〉办法》办理。 

第三章 失业保险待遇 

  第八条  失业人员失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按照规定累计缴费

时间不满 1 年的，不领取失业保险金；满 1 年的，领取失业保险

金的期限为４个月，以后每增加 1 年增加 2 个月的失业保险金，

但最长不得超过 2４个月。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就业

的，剩余的失业保险金停止发放。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，缴费

时间重新计算，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可与前次失业期间应领取

而尚未领取完的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合并计算，但合并后的期限最

长不超过 24 个月。 

  本办法实施前，按照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不参加失业保险

的用人单位的职工，其工龄视为本人和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

的年限。 

  第九条  失业人员每个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标准，为当地最低

工资标准的 80%。 

  第十条 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，参加人力资源社会



 

 

- 4 -

保障部门所属的就业训练机构组织或者认可的职业培训，在失业

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后，可以全免报名考务费、学杂费（包括培训

费、书籍资料费、材料费和住宿费、证书费和技能鉴定费）1 次。

经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同意后参加其他形式的职业培训的，凭有效

的培训合格证书和有效票据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只报销培训费用

1 次，报销数额最高不得超过本人月失业保险金标准的 2 倍。 

  第十一条 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，通过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所属的或者认可的职业介绍机构介绍职业的，可以全

免职业介绍费 2 次。 

  第十二条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，参加职工基本

医疗保险（含生育保险），按照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（含生育

保险）待遇。失业人员应当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（含生育保险）

费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支付，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（含生育保

险）费。 

  第十三条 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，参照当地

对在职职工的规定，对其家属一次性发给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。 

  第十四条  已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招用的农民合

同制工人连续工作满 1 年以上，劳动合同期满未续签或者提前解

除劳动合同的，可以向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一次性生活补助金。

一次性生活补助金的数额按照农民合同制工人的工作时间长短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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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，连续工作每满 1 年，按当地一个月失业保险金的标准支付，

但最多不超过 6 个月的失业保险金的总和。 

第四章 失业保险管理 

 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及时为其失业人员出具终止或者解

除劳动（工作）关系和停发工资（生活费）日期的证明，告知其

享有按照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权利，将失业人员的名单和档

案自其失业之日起 15 日内报失业保险经办机构，并将失业人员名

单报居住地街道办事处备案。 

  第十六条 职工失业后，应当持本单位出具的终止或者解除

劳动（工作）关系和停发工资（生活费）时期的证明，30 日内到

指定的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失业保险登记。领取失业保险金的

期限自办理失业登记之日起计算。但由于用人单位过错致使失业

人员迟延办理失业登记、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，由用人单位负责

补偿。 

  第十七条 失业保险金一般按月定期发放。失业保险经办机

构应当为失业人员按月开具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单证，由失业人员

凭单证到指定银行领取。领取失业保险金单证的式样，由省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制定。 

  失业人员的其他失业保险待遇，凭失业人员登记证件和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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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证明、票据，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手续。失业保险经办

机构应当即时办理；不能即时办理的，应当向其说明理由，并应

当至迟在 7 日内办理。 

  第十八条  农民合同制工人申领一次性生活补助金的程序参

照本办法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规定执行 

  第十九条 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，并同时停止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： 

  （一）重新就业的； 

  （二）应征服兵役的； 

  （三）移居境外的； 

  （四）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； 

  （五）无正当理由，拒不接受当地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或者

机构介绍的工作的； 

  第二十条  用人单位成建制在本省范围内跨统筹地区迁移的，

失业保险关系随之转迁，迁出地的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将该单

位迁出前 12 个月缴纳的失业保险费（含个人缴纳部分）转拨给迁

入地的失业保险经办机构；职工个人跨统筹地区迁移的，失业保

险关系随之转迁，但不转拨失业保险费。职工迁移前后缴纳失业

保险费的年限连续计算。 

  用人单位和职工跨省迁移的，失业保险关系应当随之转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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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缴纳的失业保险费是否转拨，由省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与对方省

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对等原则协商解决。 

 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迁移的，其失业保险金仍由

原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。 

  第二十一条  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后，其家庭人均收入仍

然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

遇。 

 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将失业人员名单及其领取失业保险金

标准、期限等情况告知当地同级人民政府民政行政部门。 

  第二十二条  失业人员认为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未按本办法支

付失业保险待遇相关费用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

诉讼。 

第五章 附 则 

  第二十三条  对违反《失业保险条例》和本办法规定的单位和

个人，依照《失业保险条例》予以处罚。 

  第二十四条  国家机关的工勤人员已经参加了失业保险的，可

以参照本办法继续参加失业保险。 

  第二十五条 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所需经费和专项事业费列入

预算，由同级财政拨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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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十六条  本办法自 200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1986 年 11

月 20 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《〈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〉

的实施细则》同时废止，但用人单位缴纳失业保险费的期限有效。

本办法施行前的失业保险金标准高于本办法规定的标准的，按照

原标准执行。 

 


